附件：

评标方法及标准表
	序号
	评审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

	1
	价格

（40分）
	40
	综合评分法中的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得分为满分。其它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价格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分值。

注：进入价格评审的投标报价须为异常低价投标审查合格的投标报价，异常低价投标审查内容详见招标文件第四章第二节4.6款。

	2
	商务

(27分)
	综合实力
	12
	1、供应商或所投产品制造商获得“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认证证书”认证单元为钢木家具，范围包含钢木家具椅凳类：固定课桌椅的得3分。

2、供应商或所投产品制造商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且认证范围包含“钢木家具（固定课桌椅）”的得6分，每缺1项扣2分。

3、供应商或所投产品制造商获得“人类工效学产品认证证书”，认证单元为椅凳类，产品名称包含固定课桌椅的得3分。

注：以上各项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将复印件附在投标文件中，同时提供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http://www.cnca.gov.cn)有效信息查询截图，否则不得分。所有证书认证单元、范围及包含内容表述可以不一致，但必须涵盖上述内容。

	
	
	售后服务
	12
	1、供应商或所投产品制造商获得“售后服务认证证书”，认证范围包含钢木家具（固定课桌椅），达到五星级的得4分，五星级以下的得2分。（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将复印件附在响应文件中，同时提供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http://www.cnca.gov.cn)有效信息查询截图，否则不得分。认证范围包含内容表述可以不一致，但必须涵盖上述内容）

2、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供的的售后服务方案，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①售后服务承诺、②售后服务机构、③售后服务内容、④保修服务计划、⑤售后维修服务响应、⑥维保服务保障措施、⑦应急处理措施、⑧备品备件。

计分依据：以上售后服务方案内容提供完整且完全符合项目采购要求的计8分，方案有内容缺失的每项扣1分，每有一处内容有缺陷的扣0.5分，扣完为止。未提供方案不计分。

缺失是指：方案内容不完整，存在缺项漏项等。

缺陷是指：简单复制采购需求、存在不适用项目实际情况的情形、凭空编造、内容前后不一致、前后逻辑错误。

	
	
	经营业绩
	3
	投标人提供自2023年4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完成的类似项目（须至少包含课桌椅）业绩，每提供一份得1分（须提供销售合同复印件，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满分3分。

	3
	技术

(33分)
	成品检验报告
	5
	提供所投产品2025年以来国家认可的监督检验机构出具的抽样检验检测报告（同时具有CMA、CNAS标识）。

课桌椅（固定）：检测结果符合QB/T 4071-2021《课桌椅》、GB/T 35607-2024《绿色产品评价 家具》、GB/T 39600-2021《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量分级》、GB/T 3325-2024《金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GB/T 3324-2024《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GB/T 10357.1-2013《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第1部分：桌类强度和耐久性》标准所规定的要求，检测内容须包含但不仅限于以下关键参数：甲醛释放量（气候箱法）≤0.025mg/m3；形状和位置公差（底脚与水平面的差值≤0.5）；表面涂层/覆面材料理化性能-金属喷漆（塑）涂层-耐腐蚀（100h内无气泡产生，100h后无锈迹、剥落、起皱、变色和失光等现象）；力学性能：桌类强度和耐久性-主桌面垂直静载荷（加载1000N,10次）符合技术要求、桌类强度和耐久性-桌面垂直冲击试验（跌落高度140mm，2次）符合技术要求；表面耐冷热循环性能无裂纹、无鼓泡；表面耐划痕性能≥5级、表面耐污染性能≥5级；表面耐干热性能≥五级；表面耐湿热性能≥五级；产品有害物质-家具涂层可迁移元素（铅Pb、镉Cd、铬Cr、汞Hg、锑Sb、钡Ba、硒Se、砷AS）均未检出。检测结果和依据达到如上指标检测标准与要求，且检测内容关键参数符合技术参数中要求的检测报告得5分。检测内容每缺漏一项或是负偏离一个指标不得分。

注：提供检测报告扫描件同时附可验证的查询网址截图或二维码，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不予以计分。受检单位须与投标产品制造商一致。

	
	
	原材料检验报告
	15
	提供所投产品2025年以来国家认可的监督检验机构出具的抽样检验检测报告（同时具有CMA、CNAS标识）。

1、铝合金站脚：符合GB/T 3325-2024《金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QB/T 3826-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中性盐雾试验（NSS）法》、QB/T 3832-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腐蚀试验结果评价》标准所规定的要求，检测内容须包含但不仅限于以下关键参数：中性盐雾试验(NSS)法-24h-涂（镀）层本身的耐腐蚀等级≥10级；中性盐雾试验(NSS)法-24h-涂（镀）层对基体的保护等级等级≥10级；产品表面理化性能-金属电镀层-抗盐雾24h，直径1.5mm以下锈点≤20点/dm2,，其中直径≥1.0mm锈点不超过5点（距边缘棱角2mm以内的不计）。

2、椅背：符合GB 18580-2017《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GB/T 39600-2021《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量分级》、GB/T 35607-2024《绿色产品评价 家具》、GB/T 9846-2015《普通胶合板》标准所规定的要求，检测内容须包含但不仅限于以下关键参数：甲醛释放量（气候箱法）室内用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量≤0.025，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静曲强度-顺纹(公称厚度范围12mm<t≤15mm) ≥42MPa，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静曲强度-横纹(公称厚度范围12mm<t≤15mm)≥35MPa，产品有害物质-可接触的实木部件中五氯苯酚(PCP)≤1mg/kg。

3、冷轧钢板：符合GB/T 3325-2024《金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QB/T 3827-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乙酸盐雾试验（ASS）法》、 GB/T 6461-2002《金属基体上金属和其它无机覆盖层经腐蚀试验后的试样和试件的评级》 、GB/T 10125-2021《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标准所规定的检测内容须包含但不仅限于以下关键参数：乙酸盐雾试验（ASS）法-连续喷雾210h-涂（镀）层本身的耐腐蚀等级、对基体的保护等级均达到10级；铜加速乙酸盐雾试验（CASS试验）-连续喷雾210h-涂（镀）层本身的耐腐蚀等级、对基体的保护等级均达到10级；产品表面理化性能-金属喷漆（塑）涂层（冲击强度-冲击高度400mm无剥落、裂纹、皱纹，耐盐浴100h划道两侧3mm外无鼓泡、锈蚀、剥落和起皱，附着力0级）。

4、静电喷涂粉末：符合HG/T 2006-2022《热固性和热塑性粉末涂料》、GB/T 30646-2014《涂料中邻苯二甲酸酯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GB/T 23994-2009《与人体接触的消费产品用涂料中特定有害元素限量》标准所规定的要求，检测内容须包含但不仅限于以下关键参数：I型2类热固性粉末涂料的要求，耐冷液性(1h)-水-木质基材用、耐污染性(1h)-醋-木质基材用均无异常；特定有害元素限量的要求-可溶性元素（铅Pb、镉Cd、铬Cr、汞Hg、锑Sb、砷AS、钡Ba、硒Se）均未检出，邻苯二甲酸酯（DBP、BBP、DEHP、DNOP、DINP、DIDP）均未检出。

5、塑料部件（橡胶）：符合GB 18584-2024《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GB/T 32487-2016《塑料家具通用技术条件》标准所规定的要求。检测内容须包含但不仅限于以下关键参数：有害物质限量要求，邻苯二甲酸酯（DBP、BBP、DEHP、DNOP、DINP、DIDP）未检出、有害元素（锑、砷、钡、镉、铬、铅、汞、硒）未检出；塑料材料理化性能（耐老化性-室内用：500小时，冲击强度的保持率≥65%、外观颜色变色评级≥5级）。

6、高密度纤维板：符合GB/T 31765-2015《高密度纤维板》、
GB 18580-2017《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GB/T 35601-2024《绿色产品评价 人造板和木质地板》标准所规定的要求。检测内容须包含但不仅限于以下关键参数：甲醛释放量（气候箱法）≤0.025mg/m3；含水率4-8%；品质属性：挥发性有机化合物（72h)苯，甲苯，二甲苯均未检出）。

7、不低于0.8mm厚防火板：符合GB/T 17657-2022《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GB/T 15102-2017《浸渍胶膜纸饰面纤维板和刨花板》、GB 18580-2017《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GB/T 35601-2024《绿色产品评价 人造板和木质地板》标准所规定的要求。检测内容须包含以下关键参数：甲醛释放量（气候箱法）≤0.025mg/m3；静曲强度≥60MPa；表面胶合强度≥1.6MPa；表面耐划痕性能≥5级；表面耐污染性能≥5级；表面耐干热性能≥五级；表面耐湿热性能≥五级；挥发性有机化合物(72h)（苯、甲苯、二甲苯、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均未检出。

8、不低于15mm厚实木多层板：符合GB/T 9846-2015《普通胶合板》、GB 18580-2017《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GB/T 17657-2022《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GB/T 29899-2024《人造板及其制品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释放量试验方法小型释放舱法》标准所规定的要求。检测内容须包含但不仅限于以下关键参数：甲醛释放量（气候箱法）≤0.025mg/m3；握螺钉力（板面≥1600N，板边≥1600N）；挥发性有机化合物(72h)（苯、甲苯、二甲苯、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均未检出；理化性能（胶合强度-III类≥1.5MPa、静曲强度-顺纹≥55MPa、静曲强度-横纹≥50MPa、弹性模量-顺纹≥12000MPa、弹性模量-横纹≥12000MPa）。

9、地爆螺栓：符合GB/T 2423.51-2020《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e：流动混合气体腐蚀试验》、QB/T 1951.2-2013《金属家具 质量检验及质量评定》标准所规定的要求。检测内容须包含但不仅限于以下关键参数：二氧化硫腐蚀试验24h后试样表面无红锈；表面涂层/覆面材料理化性能-金属喷漆（塑）涂层-耐腐蚀100h内，观察在溶剂中样板上划道两侧3mm以外无气泡产生，

100h后，检查划道两侧3mm以外无锈迹、剥落、起皱、变色和失光。

10、水溶性胶粘剂：符合GB 18583-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GB/T 21604-2022《化学品 急性皮肤刺激性/腐蚀性试验方法》、HJ 2541-2016《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胶粘剂》标准所规定的要求。检测内容须包含但不仅限于以下关键参数：游离甲醛未检出；苯未检出；甲苯+二甲苯未检出；总挥发性有机物≤21g/L；急性皮肤刺激性/腐蚀性试验无刺激性。

检测结果和依据符合技术参数的指标检测标准与要求，且检测内容关键参数符合技术参数要求的，每项得1.5分，共计15分，检测内容每缺漏一项或负偏离，该指标不得分。

注：提供检测报告扫描件同时附可验证的查询网址截图或二维码，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不予以计分。受检单位须与投标产品制造商一致。

	
	
	产品整体设计及施工方案
	13
	1、根据投标人提供项目整体设计方案，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①教室平面图，②教室效果图，③核心产品固定课桌椅的部件图，④核心产品固定课桌椅的结构图，⑤核心产品固定课桌椅的三视图。

计分依据：以上方案内容提供完整并符合项目实际需求及场地要求，每项计1.6分，最高计8分；方案有内容缺失的每项扣1.6分，每有一处内容有缺陷的扣0.8分，扣完为止。未提供整体设计方案的不计分。

2、根据投标人提供项目实施方案，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①组织措施、②技术措施、③质量保障措施、④货物运输方案、⑤货物安装服务方案。

计分依据：以上方案内容提供完整的资料且符合项目实际需求及采购要求，每项计1分，最高计5分；方案有内容缺失的每项扣1分，每有一处内容有缺陷的扣0.5分，扣完为止。未提供方案不计分。

缺失是指：方案内容不完整，存在缺项漏项等。

缺陷是指：简单复制采购需求、存在不适用项目实际情况的情形、凭空编造、内容前后不一致、前后逻辑错误。

	合 计
	100
	


